
BC-11/16: 以无害环境方式拆解船舶 

缔约方大会 

1. 强调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就
拆解船舶相关问题继续开展机构间合作的重要性；  

2. 欢迎 可持续船舶回收利用相关实施方案的制定； 

3. 呼吁 
所有缔约方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能够为可持续船舶回收利用相关方案的活动实施
提供资金或实物支持； 

4. 请 秘书处： 

(a)

 根据可用资金的情况，继续开展工作，并与其他机构特别是国际海

事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进一步制定可持续船舶回收利用方案，并将其情况

报告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九次会议和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 

(b)

 继续关注《香港公约》的发展并将其情况汇报给不限成员名额工作

组第九次会议和缔约方大会第十二次会议；  

(c)

 将现有决定转发给国际海事组织并在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六十六

届会议上进行审议。 

 


